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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述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 

 

2009 年 9 月 1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》（下称“《解释》”），在尽量维持合同效力的基础上，以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、促进

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和维护稳定的房屋租赁交易秩序为目标，为处理房屋租赁纠纷中的热点难点问题

提供法律依据。 

《解释》的要点内容主要包括： 
 

一. 合同无效的范围 

《解释》对租赁合同无效的范围进行了限定，以体现维护合同效力和稳定法律关系的基本精神。

首先，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租赁合同无效：1、出租的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建

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；2、出租未经批准或者未按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；3、租赁期限

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的部分无效。 

其次，对以上欠缺生效条件的合同效力，允许采取措施进行补救，即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

结前取得了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的（如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建设，

或临时建筑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了使用期限等），应认定合同有效。 

最后，《解释》明确租赁合同未办理登记备案手续，不得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理由。 

合同被认定无效后，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支付占有房屋期间的使用费，使用费的标准可以参

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，人民法院对此有最终的裁量权。 
 

二. 装饰装修的处理 

在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，装饰装修的处理一直是司法审判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。此次《解

释》的颁布，确立了处理此类纠纷的以下规则： 

首先，承租人擅自进行装饰装修的，构成侵权，承租人应承担停止侵权、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。

其次，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进行装饰装修的，根据装饰装修物是否形成附合适用不同的处理原

则：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，承租人作为其所有权人享有处分权，可以对其进行拆除或折价归出

租人所有；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则须区分合同无效、合同解除和租赁期间届满等情形，以决定

出租人是否应对承租人进行补偿：（1）合同无效时，出租人同意利用装饰装修的，应对承租人进行

补偿（折价处理）；不同意利用的，其现值损失由双方按照过错承担；（2）合同解除时，由导致合同

解除的违约方承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；在双方均无过错情形下，由双方依照公平原则分担装饰装修

残值损失；若出租人同意利用装饰装修的，仍应在利用价值范围内对承租人予以适当补偿；（3）合

同履行期间届满，出租人取得附合装饰装修物则无需补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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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租赁房屋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，承租人要求房屋受让人继续履行原租赁合同的，人民法院应当支持。 

三. 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

在保护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基础上，《解释》明确规定，承租人不能以出租人侵害其优先购买权

为由，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。但该规定不排除在出租人与第三人恶意

串通签订买卖合同损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时，认定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。 

此外，《解释》也规定了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四种限制，即在下列情形下承租人主张优先购

买权的，法院不予支持：（1）房屋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，（2）出租人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，

（3）出租人履行告知义务后，承租人在 15 日内未明确表示愿意购买的，（4）购买房屋的第三人出

于善意并已办理登记手续的。这些例外规定，体现了维护共有关系和家庭关系稳定、权利义务对等

和善意取得等精神和原则。 
 

四. 转租、“一房数租”和“买卖不破租赁”等规定 

 对于转租问题，《解释》规定出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转租，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，则不能

再以转租未经其同意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或认定转租合同无效。 

 对于“一房数租”情况的处理，《解释》明确了确定承租人顺序的原则是：（1）已经合法占有租

赁房屋的；（2）已经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；（3）合同成立在先的。 

 《解释》在明确“买卖不破租赁”原则1的同时，也规定了两个例外：（1）房屋在出租前已经设

立抵押权，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所有权变动的（但该情况不影响承租人行使其优先购买权）；

（2）房屋在出租前已经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。 

 此外，《解释》还规定了出租人和承租人各自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条件，以及承租权的承继等问题。

 
五. 适用范围 

与乡村房屋相比，城镇房屋规模大、性质多样，租赁活动较为活跃，且受到更多的强行法规范

调整。因此，《解释》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为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。乡、村庄规划区内的房屋租

赁合同纠纷案件，可以参照《解释》处理。承租人依照国家福利政策承租的公有住房、廉租住房、

经济适用房，具有社会福利性和保障性，有关合同纠纷不适用《解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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